
·7·

2020年5月                                高教研究                                  文 渊

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着力建设经济强省、科教强省、文化强省、生态强省、开放强省，为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而努力奋斗”。人力资源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高校毕

业生作为人力资源中素质层次较高的部分，其就业区域流向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的影响不可小觑。在此背景下，梳理湖南近年来制定出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政

策，分析湖南高校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探寻两者之间的关联，提出湖南制定高校

毕业生本省就业政策的建议，这对于加快“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顺利实施具

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湖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梳理

2013年至2019年，湖南及省内有关地区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从鼓励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引导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和灵

活就业、鼓励扶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实行经费减免、帮

助特殊群体毕业生就业创业等多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一是供给促进政策。主要是通过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供给岗位，以此来促进高

校毕业生就业，包括国家实施的特岗教师、免费师范生、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

应征入伍等政策。201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鼓励支持劳动密集

型企业和中小微型企业吸纳就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就是通过对吸纳高校毕业

生就业的企业给予养老保险补贴、一次性岗位补贴、培训补贴、小额担保贷款及财

政贴息、就业见习补贴，鼓励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大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

用人需求。2017年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印发的《<关于贯

彻落实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产业扩大就业有关政策的实施办法>的通知》也属此类政

策，通过发展产业来扩大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

二是鼓励引导政策。主要是通过提供优惠条件，引导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创业就业的

实施意见》明确，通过提供创业服务、落实创业扶持政策、提升创业能力、补助和

扶持更多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2017年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长沙市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俗称“长沙人才新政22

条”，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条件吸引高校毕业生到长沙本地就业创业。比如：对新落

户并在长工作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给予补贴，属博士的

两年内发放每年1.5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在长工作并首次购房的给予6万元购房补

贴；属硕士的两年内发放每年1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在长工作并首次购房的给予3

万元购房补贴；属本科的两年内发放每年0.6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其目标就是要

吸引储备100万名青年人才在长沙就业创业。

三是条件保障政策。主要是落实经费保障机制，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城乡

低保家庭、纯农户家庭、优抚对象家庭、孤儿、残疾人中的高校毕业生进行就业帮

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贴，按照每人800元标准给予补贴；从2015年起，湖南又将

一次性求职补贴调整为应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对象扩大到普通高

等学校、技师学院高级工班和预备技师班、特殊教育院校（含中等职业学校）中的

孤儿、残疾人、城乡低保家庭、在校期间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年度毕业生；

2018年再次将补贴标准由800元/人提高至1500元/人。此外，条件保障政策还有就

业创业服务保障措施，比如创业登记服务、就业创业手续办理服务、就业培训、免

收毕业生档案托管费用、对高校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进行一次性补助等。这类政策

措施主要是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条件保障和服务，促进其实现就业。

二、湖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与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的关联性分析

综合分析以上政策措施，其政策制定的主要出发点是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而同时考虑湖南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引导高校毕业生省内就业的政策却不多。

经梳理，主要有4个文件：201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鼓励支持劳

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微型企业吸纳就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2016年湖南省财

政厅、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贫困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

费补偿管理办法>的通知》，2017年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

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产业扩大就业有关政策的实施办法>的通

知》，2017年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建设创新创业人

才高地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等。这些政策出台后对于湖南省高校毕业生在湖南本

地就业到底发挥了多大促进作用？两者之间有何关联性？为此，本文以湖南省大中

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2013年至2018年发布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

质量年度报告》统计数据为样本，选取湖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的相关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其就业政策与就业地域流向关联性主要呈现三个特征。

一是受相关政策影响，湖南省高校毕业生在湖南省内就业呈曲折上升趋势。

如图所示，2013年至2018年，湖南省高校毕业生在湖南省内就业的人数占当年已就

业毕业生总人数的57.27%，2014年占比为56.17%，2015年占比为56.14%，2016年占

比为57.71%，2017年占比为57.86%，2018年57.31%，除2014年、2015年有小幅下调

外，其整体呈上升态势，特别是2016年、2017年这两年在湖南省内就业的占比明显

上升。从政策因素分析，2013年湖南省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

小微型企业吸纳就业的若干措施》，吸引了部分高校毕业生在湖南省内就业，因此

省内就业占比相对较高，而2014年、2015年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故而这两年省内就

业占比有所下降。到2017年，湖南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产业

扩大就业有关政策的实施办法>的通知》，特别是长沙市出台《关于印发<长沙市建

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又吸引了不少高校毕业生在湖南省内

就业，因而这两年在湖南省内就业的占比明显上升。

二是受“长沙人才新政”影响，毕业生在长沙市内就业呈明显上升趋势。如

图所示，2013年至2018年，湖南省高校毕业生在长沙市就业的人数占当年在湖南省

内就业毕业生总人数的50.55%，2014年占比为52.05%，2015年占比为52.89%，2016

年占比为52.75%，2017年占比为54.46%，2018年55.53%。除2016年较上年度有微调

外（下降0.14%），其余年份均呈明显上升态势，尤其是2017年、2018年上升态势

比较明显。究其政策原因，主要是因为长沙市在2017年出台了“长沙人才新政22

条”，吸引了一大批高校毕业生在长沙本地就业。由此可见，长沙人才新政对于吸

引高校毕业生在长沙本地就业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三是湖南省高校毕业生在湖南省外就业趋势整体平稳。如图所示，2013年至

2018年，湖南省高校毕业生到泛珠江三角洲地区、泛长江三角洲地区、泛渤海湾地

区、西南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就业的趋势整体平稳，变化不大。

其中到泛长江三角洲地区、西北地区就业的趋势略有上升，到泛渤海湾地区、中部

地区就业的趋势略有下降。湖南高校毕业生省外就业趋势理论上也受湖南省促进高

校毕业生省内就业政策的影响，与省内就业趋势呈反比，在省内就业的占比提高，

则在省外就业的占比就下降。但由于在省外各区域就业的人数均明显小于在省内就

业的人数，因而整体就业趋势相对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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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湖南省研究制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建议

一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制定应以湖南省内就业为主要导向。做好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维度考虑，高校毕业生只要是能在国内充分

就业，对于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促进全国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从这

个层面来讲，制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无需考虑地域因素。但高校另有一个职能，

就是要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作为湖南的高校，其经费投入来源主要在湖南，

理所当然要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因此，湖南制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应更多

考虑湖南本地的需求。当前，湖南正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迫切

需要高校毕业生人才资源提供支撑，如何吸引更多优秀的高校毕业生在湖南省内就

业，满足湖南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应该成为湖南制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重要参

考依据。

二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制定应对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中共湖南省委

关于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做出了

全面规划，明确了湖南主要产业的发展重点。如在高新技术方面，湖南将持续实施

一批重大科技工程和重点研发计划，在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现代农业、

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航天航空、节能环保等领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一

批标志性的创新成果；在农业领域方面，将在粮油、水果、茶叶、蔬菜、食品加

工等农业领域，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

品，集中打造一批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等等。基于此，湖南在制定高校毕业生就

业政策时，应结合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这些领域、

这些行业就业，为湖南加快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提供大力支持。

三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制定应注重根源上的治理。促进高校毕业就业，其主

要意义在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这就要求高校培养的人才符合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尽管湖南省的高校毕业生有50%以上在湖南省内就业，但仍有40%以上

的毕业生流向了省外就业。当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因

素、生源地域因素、就业环境因素、就业待遇因素，还有个人就业观念因素等等，

涉及各个方面，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的问题。

提高湖南省内高校人才培养与湖南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对接程度，包括学科专业设

置、招生计划调整、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计划等等，都要紧贴湖南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努力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人才培养质量，这才是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更

好地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所在。故此，制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应注重根

源上治理，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入手。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2018年度院级立

项课题“‘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背景下湖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区域流向研究”

（一般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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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的内涵

根据学术界目前的观点，现有的民办高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发起人没有

所有权和报酬，属于捐资型办学；第二种是发起人要求所有权而不要报酬，属于出

资型办学；第三种类型是发起人在拥有所有权的同时有权获得报酬，属于投资型办

学。前两种类型的民办高校被认为是非营利性的，第三种类型的民办高校被认为是

营利性的。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分类是非常重要的。分类管理可以看作是按照一定

的原则和方法对事物进行分类，将资源分配给不同的类别，并应用不同的管理方

法。分类管理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对目标、分类标准和任务进行细分，实现基于

特定标准的差异化管理，从而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二.我国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对比分析

分析我国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首先需要明确认定标准和

构成要件，对实质为财团法人的、以捐资助学为主的民办学校规定为当然的非营利

性法人，对投资办学、滚动式积累办学等民办学校可根据其办学目的划分为营利性

和非营利性法人。其次，在实施分类登记管理制度方面，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采取

登记主义，营利性民办学校采取许可主义。而公益性原则，则作为学校法人共同遵

守的原则性规定。

三.我国营利与非营利民办高校财务状况分析

公办高校是国家用财政性资金出资举办，主要是强调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而民办高校是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出

资形式与公办高校不同，办学目的也有差别。

（一）营利与非营利民办高校经费收入对比分析

在财政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方面，非营利性高校将高于营利性高校；在办学收

益方面，营利性高校可以按照规定的核算程序和比例取得回报，非营利性高校将通

过公平、公正的绩效评价予以奖励的方式进行适当补偿和支持。

（二）营利与非营利民办高校经费支出对比分析

民办高校的支出主要指民办高校的基本建设支出和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科研等

所发生的各种支出。营利与非营利民办高校经费支出大致类似。根据《高等学校财

务制度》，高等学校支出包括事业支出、经营支出、自筹基本建设支出、对附属单

位补助支出四大部分。

（三）营利与非营利民办高校经费结余去向对比分析

对于非营利性的民办高校来说，其盈利只能重新投入学校的运作中，不能作为

利润进行分配，其在盈余分配上就不存在分歧与争议。而对于想获得收益分配的营

利性民办高校的举办者来说，盈余分配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因无法享受国家对于民

办高校的土地优惠、税收优惠等政策，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可能会不注重办学结余形

成盈余被分光、或吃光、或花光的局面。为避免缴纳税收，许多举办者便想方设法

使高校的结余变成负数，或盲目扩大支出，不考虑成本效益，或通过其他渠道转移

盈余从而实现账面赤字。

四.政府对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政策分析

（一）实行差异化的分类管理制度

政府对于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高校要承担不同的资助义务：政府对前者的直

接投入应包括政府投资、政府奖助学金计划和助学贷款财政贴息等，间接资助涉及

免税政策、捐赠财产的抵税政策、土地征用上的优惠政策等；政府对后者的资助更

主要体现在市场环境建设和规则设计以及市场秩序和公平的保障方面。

（二）实施分类的财政扶持及配套政策

由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在法律性质和组织目标上的显著差异，因此政

府对这两类民办高校应承担完全不同的资助和扶持义务。在公共财政扶持方面，资

助的前提多为资助对象的非营利属性。在税收优惠方面，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被视同

为非营利性组织，享受政府的免税待遇；营利性民办高校往往需要在工商管理部门

注册为法人，并接受相应的管理，同时还需依据税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纳税。

五.针对我国民办高校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选择的对策建议

本着公益性越强承担的社会义务越多、享受的政府扶持优惠越多的原则，对民

办学校采取分类管理和扶持政策势在必行，这既有利于支持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发

展，坚持其现有办学方向，又有助于规范营利性民办院校的营利行为，使其经营更

加透明化。

（一）实现分类管理外部约束下的内部治理转化

民办高校办学过程中的主体行为必然受到相关法律、制度规范、文化及社会观

财务视角下我国民办高校分类问题研究
马晨婧 郭 钏

（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 要]民办高校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扩大高等教育投入、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分

类管理，已成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民办教育“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背景下，如何有针对性地结合“分类管理”进

行民办高校财务治理的优化成为当前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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